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   医学科研诚信承诺书

1.本人及全体项目组成员承诺在科研项目《     》实施（包括项目申请、评估评审、检查、项目执行）中，遵守科学道德和诚信要求，严格执行项目管理规定，不发生下列科研不端行为：

（1）在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；

（2）抄袭、剽窃他人科研成果；

（3）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；

（4）在涉及人体研究中，违反知情同意、保护隐私等规定；

（5）违反医学伦理；

（6）其他科研不端行为。

2.如本人及全体项目组成员被举报在科研项目《      》实施中存在科研不端行为，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机构组织开展调查，并自行承担相应责任。

3.本人及全体项目组成员承诺：经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需要修改研究方案、知情同意书、招募材料、提供给研究参与者的其他材料时，本人会将修改后的文件提交伦理审查委员会再次审查。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
项目参与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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